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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政府和国际组织收到的意见 
 

A. 国家 
 
7.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08 年 4 月 15 日] 

1. 捷克共和国欢迎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 后审定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

货物运输合同公约草案。捷克共和国倾向于由公约草案管辖全程海上的国际货

物运输，范围不超出现行有效的国际安排（“港到港”）的相应范围。 

2. 关于公约草案中的个别条款，捷克共和国认为有关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损

坏或迟延的赔偿责任的安排是妥当的（第 18 条）。捷克共和国还支持延长诉讼

的时效期间，而不是采用《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的规定，并且

支持采用《汉堡规则》中规定的两年时效期间。 

3. 第 14 章（管辖权）和第 15 章（仲裁）的适用是对《汉堡规则》的一种妥

协，但这种妥协是可以接受的。 

4. 第 3 章和第 8 章对作为运输单证的一种替代而使用电子运输记录作了规

定，捷克共和国认为这是有益的。 

5. 捷克共和国还强烈支持在收到 20 份批准通知书后公约即可生效，这将使公

约具有普遍性质。否则的话，这个公约不过是继《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

规则》和《汉堡规则》这些现行有效的国际安排之后的第四套海上国际货物运

输条例。 
 
结论： 
 
6. 捷克共和国欢迎将公约草案的范围限于海上运输，以便使公约成为一种独

特和普遍的安排，从而能够在将来取代《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

《汉堡规则》中的现行安排。 
 

8. 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2008 年 4 月 18 日] 

(a) 一般看法 
 

7. 大韩民国认为，新的公约草案应可大大有助于促进海商法的国际统一并为

业界提供可预测性。大韩民国支持公约草案中 近获得通过或者作了修改的若

干条文，例如关于电子单证、迟延、联运、控制权和隐瞒损坏情形的条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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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韩民国认为赔偿限额（第 62 条）和批量合同（第 82 条）还须作进一步

审查和讨论。 
 

(b) 某些条文 
 
㈠ 赔偿责任限额（第 62 条） 
 

8. 据公约草案，承运人对违反义务的赔偿责任限额是每件 875 特别提款权或

每公斤 3 特别提款权，这个限额甚至比《海牙规则》的限额还高（每件 835 特

别提款权或每公约 2.5 特别提款权）。因此，大韩民国在工作组第二十一届会议

上对这些数字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大韩民国 2007 年 7 月刚刚在修订《韩国商法

典》海商法部分时采纳了《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的限额。鉴于此，如果采纳

这些大大高于刚刚修订的国内法所规定的新限额的数字，会给国内承运人造成

过重负担。 

9. 另外，考虑到近来包装方法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允许托运人尽量分装货

物，因而有可能增加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如果再增加赔偿责任限额，有可能使

承运人的负担过重，不尽情理。为此，大韩民国认为，目前的限额水平过高，

从商业角度来看，《海牙-维斯比规则》所规定的限额水平是合适的。 
 

㈡ 批量合同（第 82 条）  
 

10. 第 82 条将批量合同排除在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关于这一条款，大韩

民国的担心是，第 1(2)条中关于批量合同的定义过于模糊，因为它没有对使用

批量合同规定具体的门槛，因此有可能造成大宗货物托运人随便地背离公约对

其规定的义务或赔偿责任的情形，而同时小宗货物托运人则得不到充分保护。 

11. 鉴于此，大韩民国建议在第 1(2)条的定义中写入对适用批量合同规定的具

体标准，例如，托运货物低于某一 低数量既不能背离公约规定，这样一来就

可以防止为了绕开公约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或赔偿责任而滥用第 82 条。 
 

㈢ 成本收益分析  
 

12. 大韩民国请求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对公约草案进行一项深入的成本收益分

析，分析结果可有助于各国或业界从各自的角度看清公约草案规定的利和弊。 

 

 


